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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分析
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，现已圆满完成。
一、基本情况
2023年陇川县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23个，收费总额1813.26万元（其中：行政性收费总额280.19万元；事业性收费总额1533.07万元）。
二、分类统计情况

1、按收费对象统计：涉企收费260.93万元，涉个人收费1552.33万元，

2、按收费性质统计：行政性收费280.19万元，事业性收费1533.07万元。

3、按管理权限统计：中项中标收费112.07万元，中项省标收费1701.19万元。

4、按收费类别统计：证照类收费86.82万元，资源补偿类收费260.93万元，考试类102.80万元，教育类收费1362.71万元。

三、部分收费项目收费金额增减情况分析
1、2023年度没有新增、取消、停止、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。
2、教育收费增加原因：一是新开办了3所乡镇公办幼儿园；二是2022年新开办的陇川县第三幼儿园幼儿人数逐年增加。
3、教育部门考试考务费为0，原因是2023年高中考试报名费、考务费直接交到省级，县级不再统计。

4、公安部门的考试考务费、证照费增加，原因是参加考试人数、办理牌照人数增多。

5、耕地开垦费为0，原因是2023年县自然资源局没有收取耕地开垦费，而是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国土综合整治项目管理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》德政办规〔2021〕1号文件规定，收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，此项收费没有统计。

6、诉讼费为0，原因是诉讼费交到省级，县级不再统计。

7、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水资源费减少，原因是2022年追缴了历年漏缴、欠缴的费用，2023年收费金额为正常的收费情况统计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
从年度收费统计情况看，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策执行进一步规范、有序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为：个别执收单位不够重视收费统计工作，不按时上报收费统计报表。
为进一步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，我局继续加大收费政策我宣传力度，采取多种形式，督促收费部门、单位做到知法、依法、守法，自觉履行各项收费管理规定，规范收费行为。


